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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有关法规、决议决定和人事任免案

张军任青岛市副市长
本报11月18日讯（半岛全媒体记者 李晓哲） 11月18日下午举行的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表决通过了有关法规、决议决定和人事任免案。根据青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的提名，决定任命：张军为青岛市
人民政府副市长。

张军，汉族，1969年12月生，山东济南人。199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7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公共管
理硕士学位。
历任青岛市贸促会外投委欧洲处处长；四方区政府副区长、党组成员；崂山区政府副区长、党组成员,青岛高

科园管委主任；崂山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党组成员；青岛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即墨市委副书
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青岛蓝谷管理局局长、党委副书记；即墨市委书记、党校校长，青岛蓝谷管理局局长、党党
委书记；即墨区委书记、党校校长，青岛蓝谷管理局党委书记。
2020年10月，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
2020年11月，任青岛市副市长。

张军简历

□半岛全媒体记者 李晓哲

11月18日，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青岛市优
化营商环境条例》，待报请省人大常委
会批准后实施。可以说，该条例将为青
岛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提供营商环境
的支撑。

做好衔接避免“法律打架”
优化营商环境涉及面广，涉及的法

律法规较多，立法时坚持“一般不作重
复性规定”的要求，不简单重复上位法，
重在结合实际予以补充细化和作出创
制性规定。坚持立足地方事权开展立
法，对上位法规定国家层面统一管理、
规范的事项和省级管理权限事项，不再
规定。坚持做好与相关法律法规的衔
接，避免“法律打架”。“放管服”改革持

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的各项举措不断
推陈出新。对于方向明确、做法成熟的，
尽量具体规定，增强可操作性，并为改
革举措提供合法性依据。

建立政务失信责任追究制度
条例对功能区发挥先行先试的示

范带动作用以及政府管理权限下放作
出规定；对区域协同、推动全方位开放
作出规定；进一步明确建立鼓励改革创
新、宽容失败的激励机制和容错免责机
制。该条例健全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规范、完善了公共资源交易、政府采购
和招标投标活动，推动资源高效配置；
建立企业破产工作协调机制，并明确鼓
励开展域外法律查明服务和合规审查
服务。
以便利高效为目标，打造三化三型

政务服务环境，该条例深入推进“放管

服”改革，厘清政府职责，明确权责清
单、政务服务标准化、一窗受理、网上办
理、容缺受理、智能审批、一事全办、告
知承诺、一业一证等制度，促进政务服
务提速增效。特别针对相对集中许可权
改革后，各方反映较为突出的审管不衔
接问题，明确了行政审批部门的信息推
送和相关职能部门的事中事后监管责
任。
条例规定，政府及其部门应当严格

履行向市场主体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
以及依法订立的各类合同，不得以行政
区划调整、政府换届、机构或者职能调
整以及相关责任人更替等为由违约毁
约。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依法履行政策
承诺或者合同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本市将政务履约守诺情况纳
入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建立政务失信责
任追究制度以及责任倒查机制，按照规
定对政务失信行为予以惩戒。

□半岛全媒体记者 李晓哲

物业管理一直是市民普遍关注的
话题，物业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生活品质
如何。11月18日，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青岛市物
业管理条例》，待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
准后实施。该条例针对百姓关切，找准
痛点，着重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等
方面提供可操作性的范本，同时对物业
服务进行了明确规范。

破解业主大会“成立难”
作为此次立法的重要内容，破解

“成立难”的问题，该条例细化了业主大
会成立的有关规定。
业主作为房屋所有权人，是物业

管理活动的核心主体，业主通过业主
大会行使权利是实现业主自治最主要
的方式之一。针对首次业主大会召开
难的问题，该条例对业主大会筹备组
的成立条件、人员组成、解散情形等进

一步细化。其中，就实践中存在的建设
单位、前期物业服务企业无故缺席，致
使业主大会成立存在瑕疵的问题，规
定建设单位或者前期物业服务企业无
法参加或者拒不参加的，不影响筹备
组成立。
该条例还加强了业委会组建和运

行规范。业委会是业主自治的关键；业
主委员会与业主权益的保障和争议，是
当前物业管理矛盾和纠纷的焦点之一。
条例加强对业委会组建和运行的规范,
以推动业委会规范运行和业主的自我
管理。其中完善了业委会的职责和行为
规范，以及成员资格的终止问题、解决
业委会换届难的问题，还规范了业委会
换届移交，对业委会未按照规定移交文
件、财物的，作出规定。

卖房不公示车位将罚款
该条例进一步规范物业服务行为，

以及物业使用与维护制度。近年来，很
多小区利用电梯等设置了广告灯牌等，

这部分收入归谁所有、应该如何管理使
用，实践中比较混乱。对此该条例也进
行了明确。条例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
务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
入，在扣除管理费等合理成本之后，属
于业主共有。
条例规定，建设单位两类行为将由

物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
正的，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罚：（一）拒
不移交物业服务用房的，处五万元以上
二十万元以下罚款；（二）在房屋预售或
者现售时，未将本物业管理区域用于出
售、附赠、出租的车位、车库的数量和位
置予以公示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罚款。
对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物业服务

人拒不退出物业管理区域或者不移交
有关资金、资料和物品的，由物业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
物业服务人予以通报，处一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罚款。物业服务人有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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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鼓励创新容错免责机制
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青岛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霸道物业不退出，最高罚十万
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青岛市物业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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